[bookmark: _GoBack]財團法人台北市失親兒福利基金會
社會工作實習教育辦法
114.10.15修
第一章 總則
第1條 辦法宗旨
本辦法旨在規範本單位對社會工作實習生的管理制度，以培育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為宗旨，提供實習機會，幫助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的學生將所學理論應用於實務。透過實習活動，學生可運用專業技能，深入了解本會的服務內容、社工角色及職責，進而為社工生涯做好準備。
第2條 適用對象
本辦法適用於本單位錄取的社會工作實習生，凡經學校推薦並通過本單位考核之學生均可適用。
第3條 辦法內容
本辦法包括實習生申請程序、指導安排、出勤管理、實習評估及保密義務等事項。
第二章 實習生申請及錄取
第4條 實習生申請程序
1、 實習窗口
本會各處/站之督導為實習窗口，實習申請相關作業，請學校老師逕行聯繫之。
2、 申請資料由學校發函向本會各服務處/站提出申請。
1、檢附學生個人履歷表(含照片)、自傳、實習計畫和成績單。
2、方案實習
除檢附學生個人履歷表(含照片)、自傳外，尚須檢附方案實習計畫。
3、研究生專案實習除個人履歷表(含照片)、自傳、實習計畫外，尚須檢附研究計畫或專案計畫書。
3、 申請受理時間如下列所示，逾期恕不受理。
1、暑期實習：每年1月1日至1月31日。
2、期中實習、方案實習與研究生專案實習：
 (1)上學期：每年04月1日至04月30日。
 (2)下學期：每年10月1日至10月31日。
4、 面試與錄取通知
1、 書面申請截止日後一個月內，本會各處/站之督導完成實習申請資料書面審核，書面審核通過者，各處/站督導聯繫學校安排學生面談事宜。
2、 錄取面談結束後一個月內，本會、各處/站發文/電郵通知學校面談結果，錄取者才具本會實習生資格。
5、 實習名額
本會實習生名額由各處/站的社工督導視實際情況決定，有意申請者可主動與各督導聯繫洽詢。

第5條 實習資格
1、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系所三年級(含)以上；或修習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應試社會工作學分班者；或研究所在學學生。
2、須修畢社會工作概論、社會工作直接服務(含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等必修科目。另外，曾修習兒少社會工作或家庭社會工作或死亡與哀悼輔導或多元文化與實務工作等相關課程者尤佳。
第三章 實習內容與指導

第6條 實習內容
1、 由本會督導依「社會工作實習教育辦法」與實習生、學校實習老師共同討論訂定。
2、 本單位應提供符合實習生學習需求之實務操作，並適時調整工作內容，以達到教學與實務兼顧之目的。
第7條 實習指導
1、 本單位應指派具備實務經驗的專業社工擔任實習生督導。
2、 督導每週應安排一次個別督導，評估實習生的進展，並針對實習中的困難提供建議。
3、 督導應定期向實習生提供反饋，幫助其了解專業技能的應用與提升之空間。
第四章 出勤管理
第8條 出勤與工作時間
1、 實習時間配合本會彈性上班時間(上班8點半，下班5點半，須滿8小時)。
2、 實習生不得遲到早退，並按時簽到退，如需請假應告知指導員/單位主管同意，始得請假，請假時數不得列入實習時數計算。
3、 若因公、喪、病假等不可抗力因素無法完成規定實習時數，必須於實習期間內擇日補齊。
第五章 評估與考核
第9條 實習期間督導考評
1、 本會將指派實習生督導，依實習生考評表進行督導，包含出勤考核、實習表現及實習心得，並由指導員及單位主管依實考評。
2、 實習期間應接受並配合實習生督導及考核。
3、 實習期間應於每週二繳交實習週誌。
4、 實習結束前需進行實習成果發表會，結束後繳交實習總報告書交予服務單位。
5、 實習時數不足及未依時間內繳交實習總報告書，不開具實習證明。
6、 實習期間如有任何違反規定、不適當或損害本會聲譽之行為，本會有權終止實習並撤銷實習資格，同時亦通知學校。
第六章 保密義務
第10條 保密條款
1、 實習生應承諾對實習期間接觸的個案資料及本單位的運作資訊保密義務，
禁止向外洩露；有設備的使用及資料的取得，含個案資料與文件（如實習心得等），均需遵守保密規定，且未經本會同意，不得擅自對外發表。
2、 實習結束後，保密義務仍然持續，若違反保密規定，需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第七章 其他
第11條 保障權益
1、 實習生如遭遇實習過程中的不公待遇或有任何意見，可向單位主管反映，甲方將在收到投訴後之5日至7日工作日內處理。
2、 本單位應保障實習生的基本安全與健康權益，並提供必要的指導與支持。
第12條 辦法修訂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將依實際需求進行修訂，經單位主管簽署後實行。

